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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驾驶报废车上路行
驶，交警部门将对其驾驶人依
法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的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收缴报废机动车、强制报
废的处罚；驾驶逾期未年检的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部
门可依法扣留机动车，并督促
当事人限期对机动车进行补
检，并对机动车驾驶人处罚款
200元、扣3分。

另外，从今年五一起，机
动车登记系统增加了不少新
功能，如机动车违规产品预
警功能、异地报废记录人工
更新功能等。市车管所可据
此掌握各地车管所上报的机
动车违规产品信息，并在办
理注册查验业务时根据这些
信息提示对同型号机动车严
格把关，大大降低了违规操
作的可能性。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昨起施行，
市车管所有关负责人提醒您——

逾期未检须注意
“亡羊补牢”有期限

□记者 陈兵 特约记者 姜东 实习生 李冰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昨日起
施行，其中规定私家车不设使用年限将使不少车主受惠。此
外，《规定》针对车辆状况、按时检车等方面设置“门槛”，如车辆
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不检验或连续3次检验不通过将被强
制报废。

连日来，仍有不少市民给市车管所打电话咨询。针对部分
反映较集中的问题，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所长陶世友进行解答。

答：《规定》明确提出“小、
微型客车和大型轿车”没有使
用年限。人们通常把这类车
辆称为私家车，但不能仅从字
面意思上把私家车理解为所
有自用机动车。

另外，《规定》中列有不

同车辆行驶里程参考值，
如，中、小、微型出租客运汽
车行驶 60 万公里。从理论
上讲，一辆私家车一年开 2
万公里，行驶60万公里即意
味着能开30年。不过，车辆
想要开到 30年再“退休”很

难：普通车辆超过10年车龄
后，车的性能会大大降低；
超过20年车龄后，还须每季
度检验一次。因此，仅从机
动车强制报废条件上来说，
行驶里程参考值基本可忽
略不计。

答：4个条件中只要居
其一，就会被强制报废。

1.达到《规定》所列使用
年限的。

2.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
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
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3.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
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
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4.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
连续 3 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
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的。

车辆达到报废条件，车主
一定要将其交给有资质的正规
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处理，若私
自处理车辆一旦违法上路发生
事故，原车主也难逃干系。

我市有资质的开展车辆
报废业务的公司有两家：洛阳

市金收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
限公司，位于定鼎北路与310
国道交叉口西100米，电话为
62267203；河南百通废旧车
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位于王城
大道南段，电话为65780008。

另外，车主须持报废汽车
回收公司出具的车辆回收证
明、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车
辆号牌，到车管所档案科办理
车辆注销业务。

●问：私家车不设使用年限，是否指所有自用机动车都不受限？

●问：机动车强制报废有哪些条件？报废须经哪些程序？

答：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
周期并非指连续3年，不同类
型机动车的检验周期不同：

营运载客汽车5年以内
每年检验1次；超过5年的，每
6个月检验1次。

载货汽车和大、中型非营
运载客汽车10年以内每年检
验1次；超过10年的，每6个
月检验1次。

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
6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

过6年的，每年检验1次；超过
1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摩托车4年以内每2年检验
1次；超过4年的，每年检验1次。

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每
年检验一次。

●问：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是指连续3年吗？具体怎么计算？

答：除了小、微型客车和
大型轿车此次不设使用年
限，还有不少车辆使用年限
改变。其中，延长的有：中型
出租客运汽车以前 8年，现
在10年；装用多缸发动机的
微型载货汽车以前 8年，现
在 12 年；集装箱半挂车以
前15年，现在20年。此外，
正三轮摩托车以前 10 年至
12年，现在12年；其他摩托
车以前 11 年至 13 年，现在
13年。

缩短的有：公交客运汽车
以前15年，现在13年；其他
小、微型营运载客汽车（普通
客车）以前15年，现在10年；
大、中型营运载客汽车（旅游
客车）以前20年，现在15年；
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以前15
年，现在10年；无载货功能的
专项作业车以前没有报废年
限，现在30年；全挂车、危险
品运输半挂车以前15年，现
在10年。

需要注意的是，机动车使

用年限起始日期按照注册登
记日期计算；但自出厂之日起
超过2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
续的，按照出厂日期计算。

另外，《规定》明确，对小、
微型出租客运汽车（纯电动汽
车除外）和摩托车，当地有关
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
定严于《规定》使用年限的标
准，但小、微型出租客运汽车
不低于6年，正三轮摩托车不
低于10年，其他摩托车不低
于11年。

●问：与以往相比，哪些机动车的使用年限有改变？

答：目前，我市机动车保
有量为95.3万辆，其中汽车
54.7 万辆、摩托车 39.8 万
辆。对于5月1日前逾期未
检的车辆，《规定》根据其类
型、使用性质等“量身定制”
过渡期，只要在过渡期内按
时检验且符合标准，就无强
制报废之虞。

机动车连续3个未检周
期的起始日期从2013年5月
1日《规定》施行起计算。机
动车逾期检验的，则在原检验
有效期的基础上，按照注册登
记日期、使用性质、车辆类型
依次计算检验有效期，直至
2013年5月1日之后的有效
期，以此作为连续3个未检验
周期的起始日期。

如，2005年3月15日注
册登记的非营运小型轿车，检
验有效期为 2012 年 3月 31
日，从2014年3月31日计算
3 个检验周期的有效期为
2017年3月31日。

1998年7月15日注册登
记的非营运小型轿车，检验有
效期为2013年7月31日，从
2013年7月31日计算3个检
验周期的有效期为2015年1
月31日。

按《规定》要求，机动车强
制报废期也因车不同。

如，按以前的规定，一辆
车的强制报废期还没到，而按
《规定》该车的强制报废期已
经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强制
报废期在2013年5月1日至
2014年4月30日的车辆，强
制报废期维持原日期不变；在
2014年5月1日之后的车辆，
强制报废期调整为2014年4
月30日。

按以前的规定，一辆车强
制报废期在 2014年 4月 30
日以后，而按《规定》，这辆车
强制报废期为2013年5月1
日至 2014年 4月 30日。在
这种情况下，该车的强制报废
期调整为2014年4月30日。

●问：5 月 1 日前逾期未检车辆会不会即时报
废？如果不会的话，怎么“亡羊补牢”？

●问：怎么处罚驾驶报废车上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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